長庚大學醫學院執行國科會研究獎勵作業申請表表A

	
姓名
	職稱(1)
	員工代碼
	系所名稱

	
	
	
	

	歸屬學術司別
(2)
	出生年
	任職本校年資(3)
	是否為本國籍(是/否)
(若為“否”者：請填國籍)
	前一年度(4)(含執行期間)
曾執行本部研究計畫(是/否)
(不含擔任共同主持人之計畫)
(不含展延之研究計畫)

	
	
	年
	月
	
	

	
	
	
	
	
	

	申請類別
	基礎教師： 
	□5年以上(至114/07/31止)
	□5年以下(5)(109/08/01-114/07/31)

	
	臨床醫師：
	□5年以上(至114/07/31止)
	□5年以下(5)(109/08/01-114/07/31)

	1.職稱：請填寫受獎勵期間之正式受聘職稱(如：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等...)。
2.歸屬學術司別：以獎勵人員之研究領域或執行之計畫區分為自然司、工程司、生科司、人文司及科國司。
3.任職年資：自機構任職起計算至獎勵起日，共計○年○個月(以機構內人事單位認定之年資為主)。
4.前一年度係指獎勵前一年8月1日至獎勵當年7月31日止。
5.經與國科會確認，長庚醫院屬學研機構，故長庚醫院轉入本校之專任教師不符本校獎勵辦法中之「新聘人員」申請資格。



申請檢附資料：
1、 □(表B)獎勵人員傑出研究表現說明及申請機構推薦理由。
2、 以下積分計算項目：
	積分項目
	計分
	備註(依當年度公告作業期限)

	MOST
計畫經費
(30%)
(請填表C)
	總金額

	
	1.依比例計算，MOST計畫經費總計達1000萬得滿分
(1) 5年內執行的長庚大學國科會計劃，且積分不得為零，臨床教師不設限大學執行)
(2) 國科會補助私立大學校院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不納入計算
2.佐證資料：□計劃經費查詢畫面列印
請上長庚大學會計室網頁(如附件一)

	RPI值
(70%)
(請填表D)
	值

	
	1.依比例計算，RPI值達100得滿分
(1) 所有提出之論文，皆以長庚大學名義發表。
(2) 同一篇論文僅能有2位作者可提出申請
2.佐證資料：□A. paper 首頁(Accept 論文請附接受證明)
□B. ranking 當頁(如附件二及三)
以上請依表D順序標示清楚論文順序、作者及ranking位置。

	特
殊
表
現
(請
填
表
E)
	(1)研究經費
	
	研究經費＞1000萬／5年，每多100萬加1分，最多5分。

	
	(2) RPI值
	
	RPI值＞100分，每多10分加1分，最多5分。

	
	(3)專利或技術移轉
	
	1.項目及分數如填表說明七(3)，最多5分。
「A.技轉-五年內的技轉金、
  B.專利-目前仍有效(可至”全球專利檢索系統”查詢)、
  C.同一專利或技轉僅能有2位可提出申請。」
2.附佐證資料：□技術移轉-合約書，□專利-專利證書

	
	(4)傑出獎項
	
	1.項目及分數如填表說明七(4)，最多5分。
2.附佐證資料：□查詢畫面或其它

	
	(5)國際影響力
	
	1.項目及分數如填表說明七(5)，最多5分。
2.附佐證資料：□H-index請附查詢畫面(Scopus) (如附件四)
□其它資料

	總積分
	
	

	申請人簽名：
	
	經辦及聯絡電話：
	


114.03更新
※請另將遴選申請表(表A)及推薦理由(表B)的電子檔(word)上傳google雲端
(僅只一頁)
獎勵人員傑出研究表現說明及申請機構推薦理由表B

                                        
	申請序號：
	

	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獎勵人員姓名
	

	職稱
	
	員工代碼
	

	傑出研究表現說明（請就下列各點分項敘明，至多一頁，標楷體12號字，固定行高18點）：
1、 學術研究：最具代表性研究成果至多5篇（請依序填寫：姓名、發表年份、著作名稱、期刊、卷數、頁數、IF與領域排名及被引用次數(不含自我引用次數)，並以＊註記該篇所有之通訊作者）。
2、 實務應用研究。
3、 跨領域研究。
4、 產學研究。
5、 國際合作。
6、 獲獎情形（若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曾獲得教育部國家講座或學術獎、科技傑出研究獎及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者，請註明）及重要會議邀請演講至多5項。
7、 其他資料（例如：擔任國際重要學術學會理監事、國際知名學術期刊編輯/副編輯或評審委員、專利或技術移轉具體績效等）。
8、 請簡述上述代表性研究成果內個人之重要貢獻。

	申請機構推薦理由：
(請先自行填寫)



(僅只一頁，單面列印)
國科會計畫經費資料表C

	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獎勵人員姓名
	

	職稱
	
	員工代碼
	

	編號
	計劃名稱
(國科會編號)
	經費案號(校內/院內)
如：N (M/C/R/S/Z) RP~…
	經費開始執行時間
(2020/08/01起~)
(不含展延之研究計畫)
	經費總金額

	1
	
	
	
	

	2
	
	
	
	

	3
	
	
	
	

	4
	
	
	
	

	5
	
	
	
	

	6
	
	
	
	

	7
	
	
	
	

	8
	
	
	
	

	9
	
	
	
	

	10
	
	
	
	

	(不得為零)經費總計
	


備註：1.限於5年內於長庚大學執行者，臨床教師不設限大學執行。
2.國科會補助私立大學校院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不納入計算。
[bookmark: RANGE!B1:H20](請列印經費畫面為佐證資料，並標示清楚，如附件一)
· 
近五年內研究論文表現指數（RPI）統計表D

	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獎勵人員姓名
	

	職稱
	
	員工代碼
	

	五年內(2020.1.1 迄今)之論文表現：(所有提出之論文，皆以長庚大學名義發表。)
同一篇論文僅能有2位作者可提出申請

	研究年資：
(請打)  
	□滿5年以上(選最佳7篇)；  □滿4年(選最佳4篇)；  □滿3年(選最佳2篇)；  □未滿3年(選最佳1篇)
1.五年內曾生產或請育嬰假者，得於七年內選擇上列所須論文篇數，研究年資則扣除2年後，於上列四項年資中勾選年資，並請附上生產或請育嬰假證明文件。
2.五年內曾服國民義務役者，得加上實際服役時間延長選擇上列所須論文篇數，研究年資則為扣除實際服役時間，於上列四項年資中勾選您的年資，並請附上服國民義務役證明文件。

	序號
	論文
類別
代碼
	1.參看填表說明之五。
2.學術論文必須填寫所有作者(按期刊所刊登之原排序)、著作名     稱、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迄頁數。 
3.刊登雜誌分類排名以最新版本之SCI及SSCI資料為準。
4.請附上佐證資料：A.paper 首頁(Accept 論文請附接受證明)
B.ranking 當頁  (如附件二及三)
	論文
性質
分數

(C)
	刊登
雜誌
分類
分數
(J)
	作者
排名
分數

(A)
	分數
(CxJxA)

	1
	
	
	
	
	
	

	2
	
	
	
	
	
	

	3
	
	
	
	
	
	

	4
	
	
	
	
	
	

	5
	
	
	
	
	
	

	6
	
	
	
	
	
	

	7
	
	
	
	
	
	

	                   積分（以上各項研究成果分數之總和）
	

	                   研究表現指數(RPI)【(積分x100)/ 指標上限滿分】
	

	★註1.已被接受但未出刊之論文須附接受函或相關證明文件，採相同貢獻作者計分者須附該論文註明「相同貢獻作者」部份，五年內曾生產或請育嬰假或曾服國民義務役而延長選取研究成果著作期限者請附證明文件。
★註2.申請人填寫本表之資料經核對結果，若填寫不實將予更正，無法辨識者將取消計分；蓄意造假者，其申請案不予通過。





特殊表現加分項表E


	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獎勵人員姓名
	

	職稱
	
	員工代碼
	

	五年內(2020.1.1起~)之傑出表現

	研究年資：
(請打)
	□滿5年以上；  □滿4年；  □滿3年；  □未滿3年
1.五年內曾生產或請育嬰假者，得於七年內選擇上列所須論文篇數，研究年資則扣除2年後，於上列四項年資中勾選年資，並請附上生產或請育嬰假證明文件。
2.五年內曾服國民義務役者，得加上實際服役時間延長選擇上列所須論文篇數，研究年資則為扣除實際服役時間，於上列四項年資中勾選您的年資，並請附上服國民義務役證明文件。

	(1) 研究經費：＞1000萬／5年，每多100萬加1分，最多5分。

	經費總額：                      
	
	-1000萬
	
	/100=
	
	加分：(取整數，無條件捨去)
	

	(2) RPI值：＞100分／5年，每多10分加1分，最多5分。

	    RPI值：
	
	-100=
	
	/10=
	
	加分：(取整數，無條件捨去)
	

	(3)專利或技術移轉：(最多5分)
(A.技轉-五年內的技轉金、B.專利-目前仍有效、C.同一專利或技轉僅能有2位可提出申請。)

	序號
	類別編號
	1.參看填表說明之七(B)。
2.專利必須填寫專利名稱、發明人、證書號碼、國別、專利期限。
3.技術移轉必須填寫技術名稱、技轉金額及對象、年份。
4.請附上佐證資料：技術移轉須附上合約書，專利附上專利證書。
	性質/金額
	分數

	1
	
	
	
	

	2
	
	
	
	

	積分（以上各項專利或技術移轉分數之總和）
	

	(4)傑出獎項：(最多5分)

	序號
	類別編號
	1.參看填表說明之七(C)。
2.類別1、6不受五年限制。
3.請附上佐證資料。
	得獎時間
	分數

	1
	
	
	
	

	2
	
	
	
	

	積分（以上各項傑出獎項分數之總和）
	

	(5)國際影響力：(最多5分)

	序號
	類別編號
	1. 參看填表說明之七(D)。
2. 限Editor、Editor Board、Keynote Speaker、Plenary Speaker
3.請附上相關佐證資料。
	獲得時間
	分數

	1
	
	
	
	

	2
	
	
	
	

	積分（以上各項國際影響力分數之總和）
	


 (以上表格若有不足，請自行增減)
★申請人填寫本表之資料經核對結果，若填寫不實將予更正，無法辨識者將取消計分；蓄意造假者，將不予通過。


